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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會之任務如下：

    （一）一般時段檔期審議。

    （二）其他檔期審議事項。

三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本局局長或指定簡任級以上人員兼任。除主

    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外，每次審議會議依審議內容申請案件之類別及數

    量比例邀請委員十人參加，其中應包括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

    會、財政局及臺北小巨蛋經營管理單位代表，其餘委員須符合以下情

    形之一：

    （一）曾任職於相關學術系所、機構從事表演藝術、流行文化、時尚

          或跨界文化及體育之研究、教學、專職工作者等。

    （二）其他與申請案相關專長者。

    本會委員任期兩年，出缺時，得予補聘，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

    日為止。

   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


